
花蓮縣花蓮市明義國小 111學年度第二學期期末體育競賽比賽要點 
一、宗    旨：1、培養學生互助合作，愛護團體之精神。 

2、提高學生運動興趣，兼具趣味化。  

3、實施運動普及化，備戰 112學年度運動會 

二、主    辦：明義國小學務處 

 

三、協    辦：教務處、總務處、輔導室〈含家長會及愛心志工團〉 

 

四、比賽日期及活動場地：112年 6 月 27 日（星期二），本校操場。 

 

五、抽籤日期： 6 月 19日（星期一）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六、比賽分組及項目： 

           類別 

      項目 

組別 
活   動   項   目 

五年級 男女混合大隊接力 

（男女生共 26人次） 

四年級 

 

男女混合大隊接力 

（男女生共 26人次） 

三年級 

 

男女混合大隊接力 

（男女生共 24人次） 

二年級 

 

趣味體育活動—關毽時刻 

（男女生共 27人次） 

一年級 

 

趣味體育活動—同心協力 

（男女生 28人次，共 14棒次） 

七、競 賽 方  法： 1．3~5年級大隊接力各年級進行組別道次抽籤，分兩組，採計時決賽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2．1~2 年級趣味競賽，採計時決賽，優先完成比賽隊伍獲勝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3．趣味依體育組發布之規則為主，如有爭議以裁判組做最後決議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4．大隊接力依田徑規則實施，如有爭議以裁判組做最後決議。 

  八、活 動 時 間 表： 

序 賽 事 日 期 賽事時間 賽   事   項   目 

1 6月 26日 10:00-10:45 三年級混合大隊接力 

2  

6月 27日 

08:45-09:30 一年級趣味競賽 

3 09:35-10:20 二年級趣味競賽 

4 10:25-11:10 五年級混合大隊接力 

5 11:15-12:00 四年級混合大隊接力 

 

  九、其 它 規 定：１．賽程視當日天候狀況及賽程進度做調整，學務處體育組保有最終修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改、變更、活動解釋及取消本活動之權利 

 

  十、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，由學務處體育組於學園公告網站公佈說明。 

 

十一、本辦法經陳校長核准後公佈施行之。 

 



※本次賽事注意事項： 
1．參加比賽的小朋友請穿著運動服裝（各班自行決定、統一即可）。 

2．不可穿釘鞋或打赤腳。 

3．檢錄處於籃球場點名。 

4．“同心協力”玩法說明：每班二人一棒，進行面對面持球接力比賽，28人次計 14棒。年級分兩組 

  採計時決賽，優先完成隊伍獲勝。 

5．“關毽時刻”玩法說明：第一棒出發後，達指定位置進行墊板拍毽子 5下(須達一定高度，毽子掉 

  落可撿起繼續拍擊計算)，完成後，跑回原點後翻號碼牌，下一棒再行出發，計 27人次。採計時決 

  賽，優先完成隊伍獲勝。 

6．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年級大隊接力第一棒、第二棒採分道跑，跑一圈後，第三棒接到棒子通 

   過數字標線才可以開始搶跑道，一、二棒選手在傳完接力棒後需停留在原道次，等裁判哨聲通知 

   後才能離開，提早離開記犯規。 

7．大隊接力比賽各班依棒次在籃球場上排好以便點名。號碼衣由學務處體育組準備。每人跑半圈 100m 

  （接棒位置見場地平面圖）。 

8．大隊接力比賽傳接棒必須在接力區(20公尺)完成、各班第三棒選手尚未通過數字標線前搶跑道， 

   均屬違規，任一違規行為，班級成績秒數+0.5秒。 

9．各年級大隊接力比賽之人數及替補方式依實施要點訂定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籃球場-檢錄區 

           偶數棒 

 

       單數棒 

 

大隊接

力賽後

選手等

待區 

60、100公尺 

集合起點 

60、100公尺 

終點 

     司令台 

 


